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五
规范性文件认定标准和审查标准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规范性文件认定标准（7个）
	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（10个）

	1
	法定机关
	文件制定主体为区政府（含区政府办公室）、区监察委、区法院、区检察院、英俊镇人大主席团。
	政治性标准
	1
	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相符或者与国家重大改革方向不一致的；

	2
	公开发布
	文件经法定程序制定后，要在政府网站等相关媒体上公开向社会发布。
	合法性标准
	2
	违反法定程序、法定权限的；

	3
	对象不特定
	不特定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、义务。
	
	3
	超越法定权限，限制或者剥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，或者增加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；

	4
	普遍约束力
	文件作出的规定对不特定管理相对人都适用。
	
	4
	违法设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，或者对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违法作出调整和改变的；

	5
	一定时期内
	这个时间段可以是几天、几个月或者几年，不是一事一议。
	
	5
	与法律、法规规定不一致，或者与法律、法规的立法目的、原则相违背，旨在抵消、改变或者规避法律、法规规定的；

	6
	反复适用
	文件作出的规定，在文件生效之后、失效之前的整个时间段内，对同类事项都有效，可多次适用，而不是只用一次。
	
	6
	在同一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，严重影响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情形；

	7
	公文种类
	以决议、决定、命令（令）、公报、公告、通告、意见、通知拟制的文件是规范性文件可能性大，但还要结合规范性文件的定义来具体审查文件内容来认定。
	适当性标准
	7
	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的；

	
	
	
	
	8
	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，或者文件制定目的与手段明显不匹配的；

	
	
	
	
	9
	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的；

	
	
	
	
	10
	有其他违背法律法规规定，或者明显不适当情形的。


《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》第三条：本条例所称规范性文件，是指本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、监察委员会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涉及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，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。



